
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国务院国有

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业协会联系办公室关于加强行业信用

评价试点管理工作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

议阅读原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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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B_BD_E6_95_B4_E9_c80_311219.htm 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

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行业协会联系办公室关于加强行业信用评价试点管理工作的

通知（整规办发[2007]3号）各有关商会、协会： 根据《关于

开展首批行业信用评价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整规办发[2006]22

号）的要求，截至2006年9月，共有52家商会协会提出试点申

请。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

称“全国整规办”）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“国务院国资委”）组织专家对提出申请的商会协会

试点方案进行了评审和论证。现将经专家论证通过的首批试

点单位名单予以公布（见附件一）。 行业信用评价是行业信

用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对树立商会协会自身形象，推

动行业自律，保障行业健康发展，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

重要作用。试点商会协会要全面贯彻《商会协会行业信用建

设工作指导意见》（整规办发[2005]29号），以下简称《指导

意见》）和《开展行业信用评价试点工作实施办法》（整规

办发[2006]12号）精神，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，修改完善试点

方案，精心组织试点。现就加强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工作要求

如下： 一、坚持行业信用评价工作的正确方向 商会协会开展

信用评价试点工作，必须以服务会员企业、促进行业自律、

提高行业信用水平和企业信用风险防范能力为目的。信用评



价要坚持会员企业自愿参加，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原则，不得

以任何理由强制企业参与，不得增加企业负担。以上原则要

在试点方案中明示，并向会员企业和全社会公示。 商会协会

要向行业及其上下游行业（产业）、有关政府部门、金融机

构提供会员企业的信用信息，推广应用信用评价的结果，增

强会员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，服务政府的市场监管和宏观管

理，促进行业市场秩序的规范和行业自身的发展。 二、保证

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和信息来源的准确性 （一）指标体系应尽

可能完整。信用评价的指标体系应包括反映企业综合素质、

财务能力、管理水平、竞争力状况以及社会信用记录等方面

的内容。指标的权重分布应充分体现行业特点，并突出信用

评价因素，保证信用评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。商会协会在评

价前进行的资质评定等评价活动的结果，可以纳入指标体系

，适当反映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